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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省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第124号委员提案的答复
　　 吉科发医〔2022〕98号  

王建辉委员： 

　　您在省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上提出的《关于加大政策规划扶持力度推动医药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建议》收悉，按照工作实际，经会同省工信厅、省卫健委、省中医药管理局、省药监局认真研究办理，现答复如下： 

　　 一、关于“加大制药行业在智能制造转型升级方面的扶持力度”的建议。 

　　省科技厅作为全省医药健康产业的牵头部门，不断强化顶层设计，2021年，起草印发了《吉林省“十四五”医药健康产业发展规划》《关于加快医药强省建设 促进医药健康产业高质量发 

　　展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关于推进医药强省建设的若干政策措施》等政策体系。其中，《实施意见》中明确提出：大力支持中药关键技术与装备的研究，提升中药智能化制造水平；强化数字化诊疗设备、智慧医疗产品和智能检测设备的开发，对此类研发及产业化项目给予支持。 

　　省工信厅一直以来高度重视在医药产业中推广智能制造模式，积极推动敖东集团、力多药业、安发国际等企业与哈尔滨工业大学和浙江大学在智能制造领域开展合作。分别在2018年和2019年支持吉林亚泰明星制药有限公司、吉林吉春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吉林敖东世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通化正源药业有限责任公司等企业开展智能车间建设。 

　　 二、关于“加大对省内新获得药品批准文号及承接省外企业在吉林省委托生产品种较多的医药企业政策扶持力度”的建议。 

　　医药生产流通行业是我省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省出台的《关于推进医药健康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吉政发【2016】13号），《关于加快医药强省建设 促进医药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中都明确提出了对省内新获得药品批准文号及承接省外企业在吉林省委托生产品种较多的医药企业给予奖励补助。下一步，省科技厅将立足工作职能，用好用足现有政策，持续围绕对此类医药企业进行政策性扶持，助力其在医药健康领域发展壮大。 

　　 三、关于“对在吉林省新设立的医药企业或通过兼并重组设立的医药企业开发的创新药、仿制药、先进医疗器械给予资金支持”的建议。 

　　近年来，我省积极加强对外交流合作，通过举办各种医药健康产业招商活动，支持医药企业引进并重组。在《关于加快医药强省建设 促进医药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中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关于对新设立的医药企业或通过招商引资、兼并重组的医药健康企业开发的创新药、仿制药、先进医疗器械给予奖补政策。（一）推动创新药研制。为加快形成一批在国内有重大影响力的主导药物品种、一批成长速度快的潜力药物品种、一批发展前景好的创新药物品种。推动药物研发由“跟跑”向“领跑”升级。对新取得临床验证许可、注册申请受理书的医药健康产品，给予不超过200万元奖励。（二）推动化学药仿制。对完成一致性评价的化学仿制药，每个品种最高给予300万元奖励。（三）推动医疗器械自主研制。对首次注册的第三类医疗器械、国家创新医疗器械，获得医疗器械注册证并转化生产的，给予最高100万元奖励。对医疗器械、制药设备及药品检测仪器研发及产业化项目给予最高100万元支持。 

　　下一步，省科技厅将积极争取更多的财政资金支持，提高对医药健康领域企业的奖补力度，促进医药强省建设各项任务落实，加快医药强省建设步伐。 

　　省工信厅将继续培育专业化、高水平的智能制造系统解决方案供应商。在加快智能工厂和数字化车间建设，加快普及自动识别、信息物理融合系统、工业机器人、3D打印等医药产业重点领域出台优惠政策，助力医药行业智能制造转型升级。 

　　省药品监督管理局、省中医药管理局将继续结合工作职能，不断加大对医药健康企业的扶持力度推动我省医药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 

　　感谢您对我省医药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关心和支持，希望继续对我省医药健康产业给予高度关注，不断提出好的建议，为积极推进医药强省建设做出贡献。 

 

　　吉林省科学技术厅 

　　2022年6月28日 

